
韶关市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韶曲市监特〔2021〕5 号

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涉天然气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各市场监管所、各涉天然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现将《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涉天然气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大

排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市场监管所、各涉天然气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按照方案要求抓好落实。

联系人：郭碧霞，联系电话：6696611

附件 1、韶关市曲江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隐患排查表

附件 2、天然气存储、充装、使用单位名单

韶关市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15 日



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涉天然气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 3 月 8 日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

实施方案编制事宜”专题会议精神，根据市安委办《韶关市安委

办关于开展全市天然气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的通知》（韶安

委办〔2021〕24 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

署，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天

然气领域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组织进行深入的安全大检查，立

行立改，督促涉天然气储存和使用特种设备单位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为我市下步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创造安全可靠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推动涉天然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健全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体系，把推动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督促企业全面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尤其是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健全完善安

全管理团队、安全投入、安全教育培训等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督促天然气存储单位、天然气使用单位相关企业健全完善企业特

种设备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强化涉天然气特种设

备的应急演练，进一步完善企业安全承诺制度，探索实施信用监

管，加强警示教育，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发挥保险作用，推动企

业安全生产社会共治。



（二）组织开展涉天然气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

开展盛装天然气压力容器安全专项检查。督促盛装天然气

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固定式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开展安全

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措

施，强化相关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管理，确保设备合法合规

使用。

三、时间安排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

四、排查内容

(一)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的建立和落

实情况，保证制度、档案建立健全；

（二）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确保符

合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要求；

（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情况，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情况，

压力容器年度检查、压力管道年度检验等情况，确保设备合法使

用；

（四）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确保作业人员满足工作岗位、

班次要求;

（五）安全附件(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计)定期校验情况，

防止出现安全附件未经效验合格使用情况发生；

（六）特种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情况，真实填写维

保和自查记录并签名确认；

（七）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建立和应急演练情况，制

定符合所使用设备具体情况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八）问题隐患及其整改计划措施等，严格按照一线三排工

作要求，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对一时不能消除的要及

时上报所在地市场监管所，各市场监管所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

全隐患和风险。

五、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

（一）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将其

作为当前紧迫的任务来抓,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

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和要求全面自查自纠,不留死角,发现问

题,及时治理。要以此次排查为契机,切实做好特种设备安全主体

责任落实工作,认真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有效提升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水平。

（二）对排查中发现的未办理使用登记、设备超期未检、检

验不合格等问题和隐患要及采取措施办理使用登记、做好停用设

备安排检验,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时不能整治又无法保证安全

的,要立即停止使用,严防事故发生。

（三）各相关使用单位要以此次安全隐患排查为抓手,加强单

位内部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强化安全风险

意识，严格按章作业，按规定及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四）各市场监管所要及时将此《通知》送达辖区相关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加强对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的督查，严格要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按通知要求不折不扣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督促各单位切实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对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采取严厉措施，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同时也

要加强对辖区其他尚未掌握的涉天然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排

查工作。



（五）我局将适时组织开展隐患排查专项治理专项执法行

动，对隐患排查不到位，隐患治理不彻底，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将采取行政处罚、列入诚信黑名单、挂牌督办等手段严厉查

处相关违法行为和单位。

（六）各涉天然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在安全隐患排查中发现

的问题，要建立隐患整改台帐，逐一跟踪，抓紧落实整改，并请

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将《韶关市曲江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

隐患排查表》报我局。



附件 1：

韶关市曲江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隐患排查表
使用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序号 隐患排查项目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整改计划及措施

（可附资料）

1 在用设备数量

2 注册登记数量

3 未注册登记数量

4 检验有效期内数量

5 超期未检数量

6 安全附件是否检定有效

7
是否配备足够的持证管理人员、作

业人员

8 是否按规定设置管理机构

9 是否有任命安全管理负责人

10 是否制定人员培训制度和计划

11 是否制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12 是否制定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13 是否建立特种设备技术档案

其他情况说明：

自查填表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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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然气存储、充装、使用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辖区监管部门 备注

1 安顺达环城路气站 马坝所

2 韶关市宏德热轧带钢有限公司 马坝所

3 安顺达东华围气站 松山所

4 韶关市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松山所

5 广东粤韶钢铁有限公司 松山所

6 深圳市云飞龙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松山所

7 韶关市曲江区绿之盛农产品加工

有限公司

沙溪所

8 韶关绿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沙溪所

9 韶关神州燃气有限公司 白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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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区安委办。

韶关市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7 日印发

校对：曾焰锋


